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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民税 

【税金的种类】 

日本是由“国”、“县”、“市町村”构成。为此，日本的税金也分为“国税（向税务署缴纳的税

金）”、“县税（向县税事务所、汽车税事务所缴纳的税金）”、“市町村税（向市町村缴纳的税金）”。 

【关于市民税、县民税（市税、县税）】 

针对前一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为止的一年中工作而得的收入所征收的税金。合市民

税、县民税一起向每年 1月 1日当时的居住地缴纳。 

【纳税方法】 
市民税、县民税分普通征收和特别征收的两种方法。 

详情请见“关于市税缴纳方法”篇。 

① 特别征收 

A) 从工资中扣除的特别征收 

从工作单位领取工资者为对象。由单位从每月的工资中扣除税额，向市缴纳的方

法。在从每年 6 月开始至第二年 5月为止的 12个月间缴纳。 

B) 从公共养老金中扣除的特别征收 

65 岁以上人员为对象。由公共养老金的支付者从养老金中扣除税额，向市缴纳的

方法。分 4月、6月、8月、10月、12月及第二年 2月的 6次缴纳。 

② 普通征收 

特别征收以外者，根据纳税通知书缴纳税金的方法。通常分为 6月、8月、10月及第二年

1月的 4次缴纳。已办理银行自动转账者将于纳期当天进行转账。 

 

【必须提交市县民税申报书者】 

由单位作过年末调整且无其他收入者、所得税的确定申报者，以及仅有公共养老金等的收入且

不申请其他所得控除者，无需提交《市民县民税申报书》。以上以外人员必须向每年 1月 1 日当时

的住所地提交《市民税、县民税申报书》。 

【迁至他市町村或日本境外时】 

即使在一年的中途迁出太田市，仍须要向太田市缴纳市县民税。迁至日本境外时，须要设定纳

税管理人来代替纳税义务者本人接收通知、纳税。请向市民税课提交纳税管理人申报书。 

 

【有关申报等的咨询处】 

① 关于所得税的确定申报 

馆林税务署电话：0276-72-4373 

邮编：374-8686  地址：馆林市仲町 11-12 

② 关于市民税、县民税的申报 

太田市役所市民税课（二楼 22号窗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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